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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著作权管理若干规定上海市著作权管理若干规定上海市著作权管理若干规定上海市著作权管理若干规定    
 

（上海市政府 2000年 1月 3日公布）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著作权管理，保护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传播者的合法权益，鼓励有益于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本市对外科技、经济、文化合作

与交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行使及其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主管和协管部门） 

  上海市版权局（以下简称市版权局）是本市著作权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规定的

具体实施。 

  各级工商、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文化、公安、海关、科学技术、教育、技术监督、

对外经济贸易、测绘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著作权管理工作。 

  第四条 （版权保护协会） 

  上海版权保护协会是依法维护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传播者的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法

人，在市版权局的指导和监督下，按照其章程开展著作权业务培训与学术交流，提供著作权

业务咨询。 

  第五条 （著作权转让） 

  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可以部分转让，也可以全部转让。转让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的，转让人

与受让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第六条 （无主著作权的行使） 

  享有著作权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后，无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受其权利义务的，作品

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在法定保护期内，由市版权局代表国家行使。 

  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死亡后，其著作权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报

酬权在法定保护期内，由下列组织代为行使： 

  （一）作者生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由所在集体经济组织行使； 

  （二）作者生前是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由市版权局代表国家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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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版权局按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代为行使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应当提

前发布公告，并将作品使用报酬上交国库。 

  第七条 （法定许可使用作品的报酬支付） 

  报社、杂志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录音制品制作者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需要支付报酬的，使用人应当按照国

家规定的付酬标准，在使用前或者自使用作品之日起 30日内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著作权

人姓名或者地址不详的，可以通过下列组织转付： 

  （一）使用音乐作品的报酬，由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驻上海办事机构转付； 

  （二）使用其他作品的报酬，由市版权局指定的机构转付。 

  举办营业性组台演出的，应当由演出组织者支付报酬。 

  第八条 （商业经营活动使用作品的报酬支付） 

  在商业经营活动中，通过技术设备使用他人作品的，经营者应当取得著作权人或著作权

集体管理组织的许可。并支付报酬。 

  第九条 （作品登记申请与受理） 

  本市实行作品自愿登记制度。除计算机软件作品以外，其他作品的著作权人向市版权局

或者其指定的登记机构（以下统称作品登记机构）申请作品登记的，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作品原件或者作品的出版物等复制件； 

  （二）公民的身份证明，或者法人、其他组织的批准设立、登记注册证明； 

  （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作品登记机构应当自收到前款规定材料之日起 30日内进行核查。对超过著作权法定保

护期的作品和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作品登记机构不予登记；对准予登记的作品，由

作品登记机构发给申请人作品登记证。 

  如无相反证明，作品登记证可以作为著作权人主张权利的证明。 

  作品登记机构应当对自愿登记的著作权人及其作品予以公告。 

  第十条 （作品登记的撤销） 

  作品登记机构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撤销作品登记。收回作品登记证： 

  （一）作品登记资料与司法判决、仲裁裁决或者事实情况不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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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已登记的作品超过著作权法定保护期的； 

  （三）申请人申请撤销原作品登记的。 

  第十一条 （作品登记资料的查询） 

  作品登记机构应当妥善保管作品登记资料，并向公众提供作品登记资料查询服务。查询

服务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市版权局另行规定。 

  第十二条 （著作权质押合同的登记与生效） 

  以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市版权局办理质

押合同登记。质押合同登记的程序和内容，按照国家版权局有关管理规定办理。著作权质押

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第十三条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使用） 

  未经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制作者授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将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

复制、发行。 

  音像出版单位和电子出版单位出版时声明供家庭专用的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不得用

于营业性播放。 

  第十四条 （境外作品出版合同的登记） 

  图书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出版外国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

著作权人的图书和电子出版物，应当与著作权人订立出版合同，并向市版权局办理出版合同

登记。 

  第十五条 （境外作品复制合同的登记） 

  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接受委托，复制外国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

政区、台湾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制作的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应当与复制委托人订立委托复

制合同，并在复制的 15日前向市版权局办理委托复制合同登记。 

  第十六条 （出版、复制和播放合同的登记程序） 

  市版权局应当自收到根据本规定第十四、十五条规定应当登记的合同之日起 15日内，

对合同的有关著作权内容进行核实。经核实未发现有侵犯著作权内容的，予以登记；发现有

侵犯著作权内容的，不予登记，并书面告知合同登记办理人。 

  市版权局可以委托有关版权保护组织办理合同登记手续。 

  第十七条 （举办境外著作权贸易活动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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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外国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组织或者个人的作品著作权

贸易活动的，举办者应当在著作权贸易活动日的 15日前报市版权局备案。 

  第十八条 （应用解释部门） 

  市版权局可以对本规定的具体应用问题进行解释。 

  第十九条 （施行日期） 

  本规定自 2000年 3月 1日起施行。 


